
(二○○八年十月修訂) 

財 務 資 料 一 覽 表  
(由二○○八年六月一日起生效) 

 

本 單 張 所 提 供 的 資 料 須 與 本 署 其 他 有 關 的 單 張 或 小 冊 子 一 併 參 閱  
 
1.  法 律 援 助 的 財 務 資 格 限 額

註 一
 

a)  民 事 法 律 援 助  

普 通 計 劃  165,700 元  

輔 助 計 劃  460,300 元  
 

b)  刑 事 法 律 援 助  165,700 元  
 
2.  可 扣 減 的 個 人 豁 免 額

註 二
 

 
住 戶 人 數  總 額  

申 請 人  3,710 元  

申 請 人 及 1 名 受 養 人  6,800 元  

申 請 人 及 2 名 受 養 人  9,200 元  

申 請 人 及 3 名 受 養 人  10,690 元  

申 請 人 及 4 名 受 養 人  12,860 元  

申 請 人 及 5 名 受 養 人  14,260 元  

申 請 人 及 6 名 或 以 上 受 養 人  18,230 元  
 

3.  普 通 法 律 援 助 計 劃 分 擔 費 用 表   

a) 申 請 人 的 財 務 資 源 不 超 逾 限 額 的 個 案 ︰  
 

 
 
 
 

b) 署 長 行 使 酌 情 權 的 個 案
註 一

︰  
 

財 務 資 源  分 擔 費 比 率 分 擔 費 用 最 高 款 額
註 三

 

165,701 元  - 269,700 元  30% 49,710 元  -  80,910 元  

269,701 元  - 369,700 元  35% 94,395 元  -  129,395 元  

369,701 元  - 469,700 元  40% 147,880 元  -  187,880 元  

469,701 元  - 569,700 元  45% 211,365 元  -  256,365 元  

569,701 元  - 669,700 元  50% 284,850 元  -  334,850 元  

669,701 元  - 769,700 元  55% 368,335 元  -  423,335 元  

769,701 元  - 869,700 元  60% 461,820 元  -  521,820 元  

869,701 元  - 1,200,000 元  65% 565,305 元  -  780,000 元  

超 過 1,200,000 元  67% 780,000 元 以 上  

財 務 資 源  分 擔 費 比 率  分 擔 費 用 最 高 款 額
註 三

 

0 - 20,000 元  -  0  

20,001 元  - 40,000 元  -  1 ,000 元  

40,001 元  - 60,000 元  -  2 ,000 元  

60,001 元  - 80,000 元  5% 3,000 元  -  4 ,000 元

80,001 元  - 100,000 元  10% 8,000 元  -  10,000 元

100,001 元  - 120,000 元  15% 15,000 元  -  18,000 元

120,001 元  - 144,000 元  20% 24,000 元  -  28,800 元

144,001 元  - 165,700 元  25% 36,000 元  -  41,425 元



(二○○八年十月修訂) 

 

4. 法 律 援 助 輔 助 計 劃 分 擔 費 用 表  

申 請 費  1,000 元  

中 期 分 擔 費
註 三

 41,425 元  

最 終 分 擔 費
註 四

 [ 所 有 由 署 長 支 付 的 訴 訟 及 其 他 費 用 + 扣 除 的 百

分 比
註 五

]– [ 中 期 分 擔 費 + 申 請 費 + 從 與 訟 對 方 討

回 的 訟 費 ] 

 

 

5.  法 律 援 助 署 署 長 第 一 押 記  

a)  法 律 援 助 署 登 記 押 記 的 費 用  

2,600 元  

 

b) 第 一 押 記 款 額 的 特 定 利 息  

年 息 2.567 釐 註 六

 

c)  在 每 月 給 予 配 偶 贍 養 費 中，可 獲 得 豁 免 繳 付 法 律 援 助 署 署 長 第 一 押 記

的 金 額  

4,800 元  

 
註 一 : 

涉 及 違 反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例 》 或 不 符 合 《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國 際 公 約 》 而 具

備 合 理 理 據 的 案 件 ， 署 長 可 豁 免 財 務 資 格 限 額 的 規 定 。 如 署 長 信 納 為 了 司 法 公 正

給 予 刑 事 訴 訟 的 申 請 人 法 律 援 助 是 合 宜 的 ， 即 使 申 請 人 的 財 務 資 源 超 逾 限 額 的 規

定 ， 署 長 仍 可 運 用 酌 情 權 ， 向 其 批 出 法 律 援 助 。 在 上 述 兩 種 情 況 下 ， 申 請 人 須 按

其 財 務 資 源 ， 繳 付 較 高 的 分 擔 費 。  
 
註 二 : 

個 人 豁 免 額 按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每 年 二 月 調 整 一 次 ， 另 按 政 府 統 計 署 的 最 新 住 戶

開 支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每 五 年 再 調 整 一 次 。  
 
註 三 : 
申 請 人 須 於 接 受 法 律 援 助 時 繳 交 分 擔 費，署 長 可 酌 情 容 許 申 請 人 分 期 繳 付 分 擔 費。 
 
註 四 : 
假 如 受 助 人 獲 判 勝 訴 ， 受 助 人 須 於 案 件 完 結 後 繳 付 最 終 分 擔 費 。  

 
註 五 : 
扣 除 的 百 分 比 是 指 從 討 回 的 賠 償 金 額 中 扣 除 百 分 之 十 的 款 項 ， 惟 案 件 如 在 委 聘 大
律 師 上 庭 前 和 解 ， 扣 除 的 百 分 比 則 為 百 分 之 六 。  
 
註 六 : 
此 利 率 會 於 每 年 六 月 一 日 作 出 調 整 。 


